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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５７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以书面

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至

２２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会

董事

１２

人，实际参会

７

人。 王国

樑

先生、喻宝才先生、冉新权先生、崔俊慧先生、陈志武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已分别书面委托李新华先生、汪东进先生、廖永远先生、李勇武先生、刘鸿儒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周吉平先生主持。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进行讨论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财务报告

２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董事会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获股东大会授权决定二零一三年中期股息有

关事宜。 董事会决定向全体股东派发二零一三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１１０

元（含适用税项）的现金红

利，以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公司总股本

１８３

，

０２０

，

９７７

，

８１８

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人民币

２９４．８５

亿元。

本次中期股息派发予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收市后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之股东。公司将于二零一三

年九月六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包括首尾两日）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十一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

Ａ

股股东可获得本次派发的股息。 本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Ａ

股股东的具体派发方式及其有关事项将由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商

后另行公告，敬请

Ａ

股股东留意。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中期业绩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数均为

１２

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独立非执行董事对包括第

２

项议案在内的全

部议案均表示同意。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中期业绩公告（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二

零一三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

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的二零一三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分别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财务报告。 本中期业绩公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３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石油股份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中国石油

股票代码

８５７ ＰＴＲ ６０１８５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香港代表处代表

姓名 李华林 梁刚 魏方

联系地址 中国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９

号

香港金钟道

８９

号力宝中

心

２

座

３７０５

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７

电话

８６

（

１０

）

５９９８ ６２２３ ８６

（

１０

）

５９９８ ６９５９

（

８５２

）

２８９９ ２０１０

传真

８６

（

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７ ８６

（

１０

）

６２０９ ９５５９

（

８５２

）

２８９９ ２３９０

电子信箱

ｓｕｘｉｎｌ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ｌｉａｎｇｇ＠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ｈｋｏ＠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ｈｋ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１．１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３４１

，

４７４ ２

，

１６８

，

８９６ 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

，

１０１

，

１２８ １

，

０６４

，

０１０ ３．５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额

１

，

１０１

，

０９６ １

，

０４６

，

６６１ 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

，

５２２ ６２

，

０２６ ５．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２

，

０５７ ４８

，

００６ １１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３６ ０．３４ ５．６

摊薄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３６ ０．３４ ５．６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０ ６．０ －

２．１．２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３４１

，

４１５ ２

，

１６８

，

８３７ 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１

，

１０１

，

２６４ １

，

０６４

，

１４７ ３．５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１

，

１０１

，

０９６ １

，

０４６

，

６６１ 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

，

５２１ ６２

，

０２４ 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４９

，

５０３ ６３

，

５０１

（

２２．０

）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３６ ０．３４ 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０．３６ ０．３４ 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０ ６．０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２

，

０５７ ４８

，

００６ １１２．６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的股东总数为

１

，

０２６

，

８０５

名，其中境内

Ａ

股股东

１

，

０１８

，

８５４

名，境外

Ｈ

股股东

７

，

９５１

名（包括美国存托证券股东

２７２

名）。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总数

持股比

例

（

％

）

报告期内增减

（

＋

，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国石油集团

”）

国家

１５８

，

０３３

，

６９３

，

５２８

（

１

）

８６．３５ ０ ０ ０

香港

（

中央结算

）

代理人有限

公司

（

２

）

境外法人

２０

，

８２９

，

０３９

，

７０８

（

３

）

１１．３８ ５

，

０１２

，

９３２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国有法人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１９ 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人

４１

，

３８１

，

１６０ ０．０２３ －２

，

４７３

，

８３０ ０ ０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

，

５６０

，

０４５ ０．０２２ ０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人

３４

，

７０６

，

３５３ ０．０１９ ６

，

９０６

，

９５０ ０ ０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境外法人

３１

，

１９１

，

０８１ ０．０１７ ４

，

４２３

，

６１１ ０ ０

上海良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人

２５

，

７６３

，

８１６ ０．０１４ ０ ０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境内非

国有法人

２５

，

４６２

，

５３９ ０．０１４ －３

，

２０８

，

３４２ ０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境内非

国有法人

２２

，

１２１

，

９８６ ０．０１２ －３

，

８５１

，

５００ ０ ０

注：（

１

）此数不包括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Ｆａｉｒｙ Ｋ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有的

Ｈ

股股份。

（

２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下属附属公司，其主要业务为以代理人身份代

其他公司或个人股东持有股票。

（

３

）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Ｆａｉｒｙ Ｋ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２９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股

Ｈ

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６％

，该等股份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总数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和“中国工商银行

－

上证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同托管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同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前

１０

名股东

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２．３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披露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据董事所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本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以外，以下人士在公司的股份或

相关股份中拥有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第

２

及第

３

分部须予披露的权益或淡仓：

股东名称

持股

性质

股份数目 持有身份

占同一类别股

份已发行股本

比例

（

％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中国石油集团

Ａ

股

１５８

，

０３３

，

６９３

，

５２８

（

好仓

）

实益拥有人

９７．６０ ８６．３５

Ｈ

股

２９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

好仓

）

（

１

）

大股东所控制的

法团的权益

１．３８ ０．１６

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ｃ

及其相关

人士

（

合称

“

该集团

”），

代

表该集团管理之账户

Ｈ

股

１

，

９００

，

４６２

，

０２３

（

好仓

）

投资经理

９．０１ １．０４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

Ｉｎｃ．

（

２

）

Ｈ

股

１

，

４４１

，

１３２

，

７３９

（

好仓

）

大股东所控制的

法团的权益

６．８３ ０．７９

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

淡仓

）

０．０３ ０．００４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 Ｃｏ．

（

３

）

Ｈ

股

１

，

２６５

，

０１６

，

２０４

（

好仓

）

实益拥有人

／

投资经理

／

保管人–

法团

／

核准借出代理人

５．９９ ０．６９

１１７

，

８１７

，

２２１

（

淡仓

）

实益拥有人

０．５６ ０．０６

９８５

，

３４８

，

９０６

（

借股

）

保管人–

法团

／

核准借出代理人

４．６７ ０．５４

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Ｈ

股

１

，

２６１

，

０６４

，

０７７

（

好仓

）

投资经理

５．９８ ０．６９

注：（

１

）中国石油集团通过境外全资附属公司

Ｆａｉｒｙ Ｋ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

２９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股

Ｈ

股（好仓）。 中国石油集团被视为拥有

Ｆａｉｒｙ Ｋ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

Ｈ

股。

（

２

）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

Ｉｎｃ．

通过若干附属公司在本公司的

Ｈ

股中享有利益，其中

１

，

４４１

，

１３２

，

７３９

股

Ｈ

股

（好仓）及

６

，

７７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淡仓）以大股东所控制的法团的权益身份持有。

（

３

）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 Ｃｏ．

通过若干附属公司在本公司的

Ｈ

股中享有利益，其中

２１６

，

０６８

，

５６７

股

Ｈ

股（好仓）及

１１７

，

８１７

，

２２１

股

Ｈ

股（淡仓）以实益拥有人身份持有；

６３

，

５９８

，

７３１

股

Ｈ

股（好仓）以

投资经理的身份持有；

９８５

，

３４８

，

９０６

股

Ｈ

股（好仓）以保管人–法团

／

核准借出代理人的身份持

有。 上述

１

，

２６５

，

０１６

，

２０４

股

Ｈ

股（好仓）权益已包括以实益拥有人、投资经理、保管人–法团

／

核准借

出代理人身份持有的利益。

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据董事所知，除上述所披露者之外，概无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除外）于《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３３６

条规定存置的股份权益及淡仓登记册上记录权益。

２．４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董事会报告

３．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石油石化市场需求不振的严峻形势，本

集团继续大力实施“资源、市场、国际化”三大战略，突出发展油气主营业务，加强产运销储综合平衡，突出

质量效益，强化投资和成本费用控制，生产经营呈现稳定向上的良好态势，经营业绩符合预期。

３．１．１

市场回顾

（

１

）原油市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原油供需基本面相对宽松，全球库存有所增长，国际油价小幅下行，美国西得克萨斯

中质原油（以下简称“

ＷＴＩ

”）和北海布伦特原油价差趋于收窄，

ＷＴＩ

平均油价为

９４．１７

美元

／

桶，布伦特平均

油价为

１０７．５０

美元

／

桶，分别比上年同期降低

４．０６％

和

５．３８％

。 据有关资料显示，上半年国内原油产量

１．０３

亿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

。

（

２

）成品油市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内汽油消费增长较快，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柴油消费需求有所回落，消费柴汽

比创近年来新低，成品油库存保持较高水平。

据有关资料显示，上半年国内原油加工量

２．１７

亿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６％

；成品油产量

１．３４

亿吨，比上

年同期增长

６．０％

，其中，汽油、柴油产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８％

和

０．１％

；成品油表观消费量

１．２７

亿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

， 其中， 汽油表观消费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２％

， 柴油表观消费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７％

。 上半年，国家

６

次调整了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分别累计下降人民币

３０５

元

／

吨

和人民币

３１０

元

／

吨。 国内成品油价格走势与国际市场油价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

３

）化工市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出口不旺等因素影响，化工市场需求持

续疲软，主要化工产品供过于求，价格降幅较大，部分化工产品价格达到历史新低。

（

４

）天然气市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内天然气供应稳定增加，但消费增速更快，资源供应存在一定缺口。 据有关资料显

示，上半年国内天然气产量

５８８

亿立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

；天然气进口量（含液化天然气（以下简称

“

ＬＮＧ

”）） 约

２４７

亿立方米，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６％

； 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８１５

亿立方米，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１％

。

３．１．２

业务回顾

（

１

）勘探与生产业务

国内勘探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持续推进油气储量增长高峰期工程，强化预探和风险勘探，推进致密油气勘

探，在四川盆地高石梯—磨溪地区和鄂尔多斯盆地姬塬地区取得重要成果，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渤海湾盆地、松辽盆地和柴达木盆地获得重要发现，国内油气储量继续稳定增长。

国内开发与生产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积极转变油田开发方式，持续开展注水专项治理，深入推进二次开发和重大开

发试验，加快大庆、长庆和新疆等油气田重点区块产能建设，油田开发基础进一步夯实。 原油生产总体平

稳，完成原油产量

４０７．５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天然气生产突出重点气区、重点项目，全面推进龙王庙、苏里格、大北、克深等

重点区块产能建设，生产天然气

１３

，

３２８

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２％

。

海外油气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海外油气业务面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资源国政策调整等困难，加强生产运行统

筹协调，有序推进油气勘探，加快重点产能项目建设。 实现油气当量产量

６７．５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

，占本集团全部油气当量产量的

９．７％

，对本集团的贡献稳定增长。 项目开发取得新成果，分别收购康

菲石油公司西澳大利亚海上天然气、陆上页岩气项目部分权益以及必和必拓公司所拥有的西澳大利亚布

劳斯项目全部权益。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油气产量稳定增长，原油产量

４６４．２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

；可销售天然

气产量

１３

，

９７５

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１％

；油气当量产量

６９７．２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

。

勘探与生产运营情况

单位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原油产量 百万桶

４６４．２ ４５２．４ ２．６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１

，

３９７．５ １

，

２９２．４ ８．１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６９７．２ ６６７．９ ４．４

注：原油按

１

吨

＝７．３８９

桶，天然气按

１

立方米

＝３５．３１５

立方英尺换算

（

２

）炼油与化工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炼油与化工业务坚持市场导向和效益原则，合理安排加工负荷，科学安排装置

检维修，提高装置稳定运行水平，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高效产品比例稳步提升。 完成原油加工

量

４９９．０

百万桶，生产汽油、煤油和柴油

４

，

５１３．９

万吨，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１．９％

和

３．０％

。化工销售面对持续

低迷的市场形势，加强产销衔接，销售商品量

１

，

３６７．３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４％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广西石化含硫油配套工程、宁夏石化大化肥项目开

始设备安装，四川石化、广东石化、华北石化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成品油质量升级项目全面展开。

炼油与化工生产情况

单位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原油加工量 百万桶

４９９．０ ４８９．７ １．９

汽

、

煤

、

柴油产量 千吨

４５

，

１３９ ４３

，

８２６ ３．０

����

其中

：

汽油 千吨

１４

，

７０１ １３

，

１１９ １２．１

�����������

煤油 千吨

１

，

８３４ １

，

５４５ １８．７

�����������

柴油 千吨

２８

，

６０４ ２９

，

１６２

（

１．９

）

石油产品综合商品收率

％ ９３．８ ９３．８ －

乙烯 千吨

２

，

０６０ １

，

７６１ １７．０

合成树脂 千吨

３

，

３５７ ２

，

９３７ １４．３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６９６ ８４４

（

１７．５

）

合成橡胶 千吨

３６４ ３１０ １７．４

尿素 千吨

２

，

１０３ ２

，

３７４

（

１１．４

）

注：原油按

１

吨

＝７．３８９

桶换算

（

３

）销售业务

国内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销售业务针对国内成品油需求疲软、价格下行的挑战，坚持优化资源配置，灵

活组织营销，突出终端销售和高附加值产品销售，保持销售业务平稳有序运行。国内销售汽油、煤油、柴油

５

，

７３４．２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

；高标号汽油和航空煤油销量快速增长；燃料油、润滑油业务继续稳健

发展。 运营加油站总数突破

２０

，

０００

座，网络布局进一步优化，市场应对能力不断增强。

国际贸易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国际贸易持续较快发展，亚洲油气运营中心不断完善，区域市场竞争力和影响

力明显提升；欧洲油气运营中心持续整合，欧洲内陆销量和效益逆势增长；美洲油气运营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贸易量保持增长。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共销售汽油、煤油、柴油

７

，

９３９．２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７％

。

（

４

）天然气与管道业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天然气业务统筹平衡国内外两种资源，加大国内天然气生产供应潜力，提升储

气库和

ＬＮＧ

调峰能力，优化管网运行，加强需求侧管理，有序推进新建管道和高效市场开发，有效保障销

售效益。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重点管道建设稳步推进，西气东输二线实现向广西、香港地区供气，西气东输

三线西段霍尔果斯—乌鲁木齐段投产通气，中贵线南部—铜梁段贯通，山东管网、锦郑成品油管道、唐山

ＬＮＧ

建设按计划实施。 同时，本集团创新管道合资合作模式，将部分管道净资产及其业务纳入合资合作，

引入保险、产业基金等社会资本，对于实现资产轻量化、推进油气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１．３

经营业绩回顾

以下涉及的财务数据摘自本集团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中期简明合并财务报表

（

１

）合并经营业绩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１１

，

０１０．９６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５．２％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６５５．２２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５．６％

；实现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币

０．３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人民币

０．０２

元。

营业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营业额为人民币

１１

，

０１０．９６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０

，

４６６．６１

亿元增长

５．２％

，主要由于本集团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等主要产品销售量增加以及天然气价

格上升。 下表列示了本集团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主要产品对外销售数量、平均实现价格以及各

自的变化率：

销售量

（

千吨

）

平均实现价格

（

人民币元

／

吨

）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

变化率

（

％

）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

变化率

（

％

）

原油

（

１

）

３９

，

１０９ ３３

，

０４７ １８．３ ４

，

５５９ ４

，

８０３

（

５．１

）

天然气

（

亿立方米

、

人民币元

／

千立

方米

）

４７８．７７ ４３６．２１ ９．８ １

，

１５１ １

，

１０８ ３．９

汽油

２６

，

５２３ ２２

，

９２３ １５．７ ７

，

７６０ ８

，

０９３

（

４．１

）

柴油

４６

，

１６８ ４４

，

６７２ ３．３ ６

，

７９１ ７

，

１３５

（

４．８

）

煤油

６

，

７０１ ５

，

４７３ ２２．４ ６

，

０５２ ６

，

５０５

（

７．０

）

重油

６

，

１８４ ３

，

８８７ ５９．１ ４

，

５２３ ４

，

８２９

（

６．３

）

聚乙烯

１

，

７５７ １

，

４４４ ２１．７ ９

，

３５４ ８

，

９７９ ４．２

润滑油

８８６ １

，

０４０

（

１４．８

）

９

，

７３９ ９

，

３４４ ４．２

（

１

） 上表原油为本集团全部外销原油。

经营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经营支出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１２．３６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９

，

５６０．４２

亿元增长

４．７％

，其中：

采购、服务及其他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采购、服务及其他为人民币

７

，

２２９．２０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

年的人民币

６

，

５８１．１１

亿元增长

９．８％

，主要原因：一是本集团油品贸易规模扩大，采购支出相应增加；二是

为拓展天然气市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天然气需求，进口中亚天然气、

ＬＮＧ

增加，采购支出相应增加。

员工费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员工费用为人民币

５５６．５９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４９６．１２

亿元增长

１２．２％

，剔除因生产经营规模扩大，用工人数增加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７％

，主要原因是根据

消费者物价指数（

ＣＰＩ

）增长、社会平均工资提高、本集团业绩提升，适当调整了一线员工收入水平，并随着

地方政府社会保险基数的提高，增加了社保费用等。

勘探费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勘探费用为人民币

１３４．６５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３９．０５

亿元降低

３．２％

，主要由于本集团持续推进储量增长高峰期工程，探井成功率同比上升。

折旧、折耗及摊销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折旧、折耗及摊销为人民币

７５８．９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的人民币

７４０．４６

亿元增长

２．５％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固定资产平均原值及油气资产平均净值增加，计提折

旧折耗相应增加。

销售、一般性和管理费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销售、一般性和管理费用为

３６５．４５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的人民币

３３６．４５

亿元增长

８．６％

，主要由于本报告期技术服务费、租赁费、运输费与上年同期相比有

所上升。

除所得税外的其他税赋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除所得税外的其他税赋为人民币

１

，

２４３．６４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

，

２８６．８６

亿元降低

３．４％

，主要由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原油价格下降，本集团应缴纳的

石油特别收益金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４２６．１２

亿元降低到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３７０．７３

亿元。

其他收入净值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其他收入净值为人民币

２７６．１０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

币

１９．６３

亿元增加人民币

２５６．４７

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确认了本集团以部分管道净资产及其业务出资

产生的收益。

经营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经营利润为人民币

９９８．６０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９０６．１９

亿元增长

１０．２％

。

外汇净损失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外汇净损失为人民币

４．４０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９３

亿元增长

１２８．０％

，主要由于本报告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

利息净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利息净支出为人民币

１００．１８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７５．７３

亿元增加人民币

２４．４５

亿元， 主要原因是为保障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所需资金， 本集团有息债务增

加。

税前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税前利润为人民币

９３７．６１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８７５．９２

亿元增长

７．０％

。

所得税费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所得税费用为人民币

２１２．０４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７７．６３

亿元增长

１９．４％

，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本期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２５．５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６９８．２９

亿

元增长

３．９％

。

归属于非控制性权益的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归属于非控制性权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７０．３５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７８．０３

亿元下降

９．８％

，主要是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滑，本集团部分海外附

属公司利润下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６５５．２２

亿

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６２０．２６

亿元增长

５．６％

。

（

２

）板块业绩

勘探与生产

营业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平均实现原油价格

１００．４９

美元

／

桶，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

１０７．９８

美元

／

桶

下降

６．９％

。 受原油价格下降影响，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３

，

８５４．５６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３

，

９２４．６０

亿元降低

１．８％

。

经营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勘探与生产板块经营支出人民币

２

，

８６６．４９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２

，

７８６．６８

亿元增长

２．９％

，其中：采购、服务及其他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６３．８７

亿元，折旧、折耗及摊销比上

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３６．７１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油气操作成本为

１２．２９

美元

／

桶，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

１１．２７

美元

／

桶上升

９．１％

，剔除

汇率变动影响，操作成本比上年同期上升

７．９％

，主要是由于材料、燃料、动力等基础运行费比上年同期有

所增加。

经营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原油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影响，勘探与生产板块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

９８８．０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

，

１３７．９２

亿元降低

１３．２％

。 勘探与生产板块仍然是本集团的盈利支

柱。

炼油与化工

营业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炼油与化工板块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４

，

３６４．３７

亿元，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４

，

３３１．４９

亿元基本持平。

经营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炼油与化工板块经营支出人民币

４

，

５２２．９８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４

，

６２０．２４

亿元降低

２．１％

，其中：采购、服务及其他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１３０．５５

亿元，主要由于国际原油价

格下降，外购原油支出降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炼油单位现金加工成本为人民币

１５４．４１

元

／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

，主要由于

燃料、动力成本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经营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本集团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市场化导

向和效益原则，努力优化资源配置和产品结构，炼油与化工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大幅减亏。

２０１３

年上

半年， 炼油与化工板块经营亏损人民币

１５８．６１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２８８．７５

亿元减亏人民币

１３０．１４

亿元，其中，炼油业务经营亏损人民币

７７．６９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亏人民币

１５５．３９

亿元；受化工市场低

迷不振影响，化工业务经营亏损人民币

８０．９２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亏人民币

２５．２５

亿元。

销售

营业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销售板块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９

，

４３２．４８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９

，

００１．１１

亿元增长

４．８％

，主要由于本集团海外贸易规模稳步提升，油品贸易业务收入增加。

经营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销售板块经营支出人民币

９

，

３９８．２０

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８

，

９０１．１０

亿元增长

５．６％

，其中，采购、服务及其他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币

４８７．４４

亿元，主要由于本集团海外

贸易规模提升，油品贸易业务支出相应增加。

经营利润 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低迷，成品油需求不旺等因素影响，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销售板块

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

３４．２８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００．０１

亿元降低

６５．７％

。

天然气与管道

营业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天然气与管道板块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１

，

０５５．８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

币

９８０．６２

亿元增长

７．７％

，主要原因：一是天然气销售量、输气量增加；二是城市燃气等业务销售收入增加。

经营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天然气与管道板块经营支出人民币

８３７．０１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９６４．２５

亿元降低

１３．２％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以部分管道净资产及其业务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产生收益，其

他收入增加。

经营利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天然气与管道板块有效平衡国内自产气和进口气两种资源， 加强对外合

作，引入战略投资者，科学控制管输成本，努力推价增量，实现经营利润人民币

２１８．８２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

年的人民币

１６．３７

亿元增加人民币

２０２．４５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天然气与管道板块销售进口中亚天然气

１２６．６６

亿立方米，亏损人民币

１５８．５１

亿元，销售进口

ＬＮＧ３９．９４

亿立方米，亏损人民币

１１６．３１

亿元，剔除国家

对于进口天然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返还人民币

３９．６０

亿元，销售进口气亏损人民币

２３５．２２

亿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海外业务

（注）

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３

，

６８０．６４

亿元，占本集团总营业额的

３３．４％

；实

现税前利润人民币

１２０．８０

亿元，占本集团税前利润的

１２．９％

。

注：本集团业务分为勘探与生产、炼油与化工、销售及天然气与管道四个经营分部，海外业务不构成

本集团独立的经营分部，海外业务的各项财务数据已包含在前述各相关经营分部财务数据中。

（

３

）现金流量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本集团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以及短期和长期借款等。 本集

团的资金主要用于经营活动、资本性支出、偿还短期和长期借款。

下表列出了本集团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现金流量以及各个报告期期末的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２

，

０５７ ４８

，

００６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９８

，

８０３

） （

１４７

，

８１１

）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４

，

８０９ １１１

，

３０８

外币折算差额

（

１

，

３６６

）

６７６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５０

，

０９２ ７３

，

３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２０．５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

币

４８０．０６

亿元上升

１１２．６％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加强管理，优化生产运行，本报告期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以

及存货、其他应付款等营运资金变动综合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集团拥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９２

亿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货币单位主要是人民币（人民币约占

８５．８％

，美元约占

９．８％

，港币约占

１．３％

，其他币种约占

３．１％

）。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９８８．０３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

，

４７８．１１

亿元下降

３３．２％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加强对外合作，引入战略投资者，以部分管道净资产及其业

务合资合作增加资金，以及到期日为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增加额减少等综合影响。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４８．０９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

币

１

，

１１３．０８

亿元下降

５．８％

，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加强对有息债务的管理，优化债务结构，本报告期新增借款

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下表列出了本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债务净额：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短期债务

（

包括长期债务的流动部分

）

１８４

，

１９７ １５１

，

２４７

长期债务

３６６

，

３９８ ２９３

，

７７４

债务总额

５５０

，

５９５ ４４５

，

０２１

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５０

，

０９２ ４３

，

３９５

债务净额

４００

，

５０３ ４０１

，

６２６

下表依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剩余合同的最早到期日列示了债务的到期期限分析，列

示的金额为未经折现的合同现金流量，包括债务本金和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须于一年之内偿还

２０３

，

７２３ １６６

，

０８９

须于一至两年之内偿还

９３

，

１１１ ９２

，

３１１

须于两至五年之内偿还

１９０

，

４４４ １６２

，

９９２

须于五年之后偿还

１４５

，

９４７ ８３

，

８０６

６３３

，

２２５ ５０５

，

１９８

本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债务总额中约有

７１．２％

为固定利率贷款，

２８．８％

为浮动利率贷款。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债务中，人民币债务约占

７９．４％

，美元债务约占

１９．８％

，其他币种债务约占

０．８％

。

本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本负债率（资本负债率

＝

有息债务

／

（有息债务

＋

权益总额））为

３０．９％

，有息

债务规模在受控范围内。

（

４

）资本性支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１

，

０８２．０７

亿元，比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的人民币

１

，

１１６．７８

亿元降

低

３．１％

，主要用于油气勘探开发及战略通道和骨干管网项目的建设。 下表列出了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和

２０１２

年

上半年本集团资本性支出情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各业务板块资本性支出的预测值。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３

年全年预测值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

） （

％

） （

％

）

勘探与生产

＊

７６

，

４４６ ７０．６５ ６９

，

００６ ６１．７９ ２３９

，

６００ ６７．４９

炼油与化工

４

，

４４０ ４．１０ ９

，

２７９ ８．３１ ３２

，

４００ ９．１３

销售

１

，

６２５ １．５０ ２

，

４９５ ２．２３ １４

，

３００ ４．０３

天然气与管道

２５

，

１６０ ２３．２５ ３０

，

７６８ ２７．５５ ６５

，

７００ １８．５１

总部及其他

５３６ ０．５０ １３０ ０．１２ ３

，

０００ ０．８４

合计

１０８

，

２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１

，

６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３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如果包括与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探费用相关的投资部分，勘探与生产板块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和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的资本性支出和投资以及

２０１３

年资本性支出和投资的预测值分别为人民币

７５１．０１

亿元、人

民币

８３３．１１

亿元和人民币

２

，

５０６．００

亿元。

勘探与生产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勘探与生产板块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７６４．４６

亿元，主要用于国内外油气勘探开发。 国

内勘探继续实施储量高峰期工程，加大松辽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渤海湾盆地等重

点油气区域的工作力度。 开发工作重点做好大庆年产

４

，

０００

万吨原油稳产，长庆年产

５

，

０００

万吨油气当量

上产，以及新疆、塔里木等油气田的上产工作。 海外重点突出中亚、中东、美洲、非洲和亚太等合作区的油

气勘探开发工作。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２

，

３９６．００

亿元。

炼油与化工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炼油与化工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４４．４０

亿元， 其中约人民币

２７．１３

亿元用

于炼油设施建设和扩建，主要包括广东石化、华北石化等大型炼油项目的建设；约人民币

１７．２７

亿元用于化

工设施建设和扩建，主要包括四川石化、抚顺石化等大型乙烯项目建设。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炼油与化工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３２４．００

亿元。

销售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销售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１６．２５

亿元，主要用于拓展高效市场销售网络工程建设

以及国际贸易中心设施建设。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销售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１４３．００

亿元。

天然气与管道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天然气与管道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２５１．６０

亿元，主要用于西气东输三线天然气

管道、陕京三线天然气管道、中卫

－

贵阳天然气管道等重要的油气骨干输送通道项目和配套的

ＬＮＧ

、城市

燃气等项目建设。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天然气与管道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６５７．００

亿元。

总部及其他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用于总部及其他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５．３６

亿元，主要用于科研活动及信息系

统的建设。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本集团用于总部及其他板块的资本性支出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亿元。

３．１．４

下半年业务展望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国际石油市场供给或略大于需求，原油价格可能会

继续高位震荡。预计下半年国内经济回升仍存在一定压力，石油石化市场形势难有明显好转。本集团将继

续加强对形势的研判，优先发展国内上游业务，加快发展天然气业务，规模优质发展海外业务，适度有效

发展炼化业务，稳步有序发展销售业务，持续提升本集团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全年各项生产经营指标。

在勘探与生产业务方面，本集团将坚持资源战略，围绕“三个大庆”和西南天然气工业基地建设，突出

储量增长高峰期工程以及油气田精细注水、产能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强重点目标区预探和重点项目评价，

推进致密油等非常规油气勘探，不断扩大勘探成果。

在炼油与化工业务方面，本集团将以平稳安全为前提，深化市场研究，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产品结

构、生产组织和装置运行，继续增产高标号汽油、航空煤油等炼油产品以及适销对路、高附加值的化工产

品。 加快推进油品质量升级，确保

２０１３

年底前车用汽油全部达到国

Ⅳ

以上标准。

在成品油销售业务方面，本集团将强化产销衔接，加强物流管理，积极适应新的定价机制和市场变

化；优化销售结构和库存运行，突出零售、拓展直销，着力增销高附加值产品；有序推进网络布局优化，突

出高效加油站和油气联合站，着力提升运营效率，增加销售效益。

在天然气与管道业务方面，本集团将积极推进资源与市场的合理配置，有效平衡国产气、进口气和

ＬＮＧ

资源，调整管网运行，优化用气结构，努力提升销售效益。 加快做好新建管道购销合同的签订工作，推

进支线管道、

ＬＮＧ

液化厂等下游利用业务健康发展。

在海外业务方面，本集团将继续加大海外油气合作力度，巩固扩大国际化经营成果。强化重点探区风

险勘探，推进澳大利亚箭牌、加拿大页岩气和油砂等非常规项目。 建设完善三大油气运营中心，推动全球

贸易营销网络有效运行，丰富贸易手段，拓展高效市场，加强风险管控，在贸易、加工、仓储、运输一体化协

同运作中扩大规模、提高效益。

３．２

其他财务信息

３．２．１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分行业情况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

增减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

％

） （

％

） （

％

） （

百分点

）

勘探与生产

３７８

，

５５１ ２０１

，

１４３ ３０．６

（

１．８

）

６．５

（

３．３

）

炼油与化工

４３２

，

８４５ ３７２

，

０６４ １．０ ０．７

（

３．２

）

３．３

销售

９３７

，

０３７ ９０９

，

１７５ ２．８ ４．７ ５．７

（

０．９

）

天然气与管道

１０４

，

３４０ １０７

，

２４１

（

３．６

）

７．５ １３．２

（

５．２

）

总部及其他

１５６ ４５ －

（

３．７

） （

４４．４

）

－

板块间抵销数

（

７７０

，

２９２

） （

７７０

，

２８１

）

－ － － －

合计

１

，

０８２

，

６３７ ８１９

，

３８７ １３．２ ５．２ ９．１

（

１．９

）

＊

毛利率

＝

主营业务利润

／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２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分地区情况表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 比上年同期增减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

％

）

中国大陆

７３３

，

０３２ ７１３

，

９４２ ２．７

其他

３６８

，

０６４ ３３２

，

７１９ １０．６

合计

１

，

１０１

，

０９６ １

，

０４６

，

６６１ ５．２

３．２．３

二零一二年度末期股息分配方案实施情况

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派发的

２０１２

年度末期股息为每股人民币

０．１３１０６

元（含适

用税项），总计人民币

２３９．８５

亿元，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支付。

３．２．４

二零一三年中期股息分配方案及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获股东授权决定

２０１３

年中期股息有关事宜。董事会

决定向全体股东派发

２０１３

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币

０．１６１１０

元（含适用税项）的现金红利，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公司总股本

１８３

，

０２０

，

９７７

，

８１８

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人民币

２９４．８５

亿元。

本公司中期股息将派发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本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包括首尾两日）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若要取得收取中期股息资格，

Ｈ

股股东必须将所有股票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４

时

３０

分或之前送达香港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可获得本次派发的股息。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公司以人民币向股

东宣布股息。

Ａ

股的股息以人民币支付，

Ｈ

股的股息以港币支付，适用的汇率为董事会宣派股息日前一星

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中间价的平均值。

根据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本公司向名列于

Ｈ

股

股东名册上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有义务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１０％

。 任何以非个人股东

名义，包括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托人、其他组织及团体名义登记的股份皆

被视为非居民企业股东所持的股份，因此，其应得股息将被扣除企业所得税。 如

Ｈ

股股东需要更改股东身

份，请向代理人或信托机构查询相关手续。 本公司将严格依法或根据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并依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名册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

２０１１

］

３４８

号规定，对于

Ｈ

股个人股东，应由本公司代扣代缴股息个人所得

税；同时

Ｈ

股个人股东可根据其居民身份所属国家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议及内地和香港（澳门）间税收安

排的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本公司将按

１０％

税率代为扣缴

Ｈ

股个人股东为香港、澳门居民以及其他与

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为

１０％

的国家居民的个人所得税。 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为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低于

１０％

的国家居民，本公司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

＞

的通知》

（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１２４

号）代为办理享受有关协议优惠待遇申请。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为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高

于

１０％

但低于

２０％

的国家居民，本公司将按协议的实际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为与中国

并无达成任何税收协议的国家居民或与中国协议股息税率为

２０％

的国家居民或属其他情况，本公司将按

２０％

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公司将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本公司股东名册上所记录的登记地址（以下简称“登记地址”）为基准来认

定

Ｈ

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并据此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如果

Ｈ

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与登记地址不一

致，

Ｈ

股个人股东须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４

时

３０

分或之前通知本公司的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并提供相关证

明文件，联系方式如下：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 对于

Ｈ

股个

人股东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本公司的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本公司将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所记录的登记地址来认定

Ｈ

股个人股东的居民身份。

对于任何因股东身份未能及时确定或确定不准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对代扣代缴安排的争议，本公司

将不承担责任，亦不会予以受理。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对外投资及收购资产

４．１．１

对外投资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本公司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国联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共同设立合资公

司—中石油管道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本公司以部分管道净资产及其业务出资，持有合

资公司

５０％

的股权。 其他合资方以现金出资，共同持有合资公司另外

５０％

的股权。

有关本次交易的详情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日分别在香港联交所网站、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合资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注册。

４．１．２

收购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集团通过附属公司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收购美

国康菲石油公司附属公司

Ｃｏｎｏｃｏ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Ｂｒｏｗｓｅ Ｂａｓｉｎ

）

Ｐｔｙ Ｌｔｄ．

和

ＣｏｎｏｃｏＰｈｉｌｉｐｓ

（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Ｂａｓｉｎ

）

Ｐｔｙ

Ｌｔｄ．

在西澳大利亚海上布劳斯（

Ｂｒｏｗｓｅ

）盆地波塞冬（

Ｐｏｓｅｉｄｏｎ

）天然气项目

２０％

的权益和其在陆上凯宁

（

Ｃａｎｎｉｎｇ

）盆地页岩气项目

２９％

的权益。 本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支付交割款项

４．００７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２４．７６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本集团通过附属公司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收购澳

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在西澳大利亚布劳斯（

Ｂｒｏｗｓｅ

）项目全部权益。 本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和

７

月

１６

日

分别支付交割款项

１７．０８３

亿美元和

０．０３７

亿美元（共约合人民币

１０５．７８

亿元）。

上述事项不影响本集团业务的连续性及管理层的稳定性，有利于本集团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持

续向好。

４．２

成品油价格机制完善方案出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３

］

６２４

号）。通知决定将成品油调价周期由

２２

个工

作日缩短至

１０

个工作日；取消挂靠国际市场油种平均价格波动

４％

的调价幅度限制；适当调整国内成品油

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品种。

该事项不影响本集团业务的连续性及管理层的稳定性，有利于本集团炼化和销售业务的持续健康发

展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持续向好。

４．３

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出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天然气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１２４６

号）。通知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开始实施新的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调整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按照市场化取向，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增量气价格一步调整到与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等可替代能源保持合理比价的水平；

存量气价格分步到位。天然气价格管理由出厂环节调整为门站环节，门站价格为政府指导价，实行最高上

限价格管理。

该事项不影响本集团业务的连续性及管理层的稳定性，有利于本集团天然气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及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持续向好。

５

财务报告

５．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报告期内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承董事会命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周吉平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会由周吉平先生担任董事长，由廖永远先生、汪东进先生及冉新权先生担

任执行董事，由李新华先生、王国樑先生及喻宝才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及由刘鸿儒先生、

Ｆｒａｎｃｏ Ｂｅｒｎａｂè

先生、李勇武先生、崔俊慧先生及陈志武先生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公告载有若干涉及本集团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业务之前瞻性声明。 由于相关声明所述情况之发

生与否，非为本集团所能控制，这些前瞻性声明在本质上具有高度风险与不确定性。该等前瞻性声明乃本

集团对未来事件之现有预期，并非对未来业绩的保证，亦不构成本集团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实际成果

可能与前瞻性声明所包含的内容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编制，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利群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

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具

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每次定期定额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元，具体办理要求以销售机

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本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限额。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M

，

含申购费

）

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

各项费用。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转基金份额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

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００．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Ｙ

）

赎回费率

Ｙ＜３６５

天

０．５０％

３６５

天

≤Ｙ＜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Ｙ≥７３０

天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

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

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规定最迟应

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

告。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转出基金的赎回业务

和转入基金的申购业务。

２

、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基金转换时，由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成申购费用高的基金时，收取申购补差费用；由

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成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３

、转出基金赎回费：基金转换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

产。

４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５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后的部分直接舍去，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

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６

、转换份额的计算步骤及计算公式如下：

第一步：计算转出金额

（

１

） 当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２

） 当转出基金为货币基金时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货币市场基金应转出的累计未付收益

第二步：计算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

＝

赎回费用

＋

补差费用

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率

补差费用：分别以下两种情况计算

（

１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用）

×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２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补差费用

＝０

第三步：计算转入金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第四步：计算转入份额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转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投资者在

Ｔ

日转出

２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非货币基金）的基金份额，该日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０

元

／

份。

Ａ

基金适用的

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５％

，赎回费率为

０．５％

。 转入

Ｂ

基金，且

Ｂ

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２％

，该日

Ｂ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３５０

元

／

份，则转出基金赎回费、补差费用及转入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转出金额

＝ ２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３

，

０００

元

赎回费用

＝３

，

０００×０．５％＝１５

元

补差费用

＝０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１５＋０＝１５

元

转入金额

＝３

，

０００－１５＝２

，

９８５．００

元

转入份额

＝２

，

９８５．００／１．３５０＝２

，

２１１．１１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并在同一基金注册登记

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２

、基金转换采取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名称。

３

、单笔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１００

份，如果投资者某笔转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基金最低保留余额限制，则转出基金转出后的基金份额余额将被同时强制赎回。

４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必须处于

可申购状态。 如果涉及转换的基金有一只处于非开放日，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５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最终转换份额的确认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６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并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

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或注册登记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７

、单个开放日，某只基金的净赎回申请份额与基金转换中该基金的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

额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确认或部分确认，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

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８

、转换费计算采用单笔计算法，适用费率根据单笔转换时转出基金的持有期限以及计算的转入基金的转入金额分别

确定转出基金适用的赎回费率和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

单独计算，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之日算起。

９

、当投资者将持有的本公司旗下货币基金份额转换为非货币基金份额时，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全部转出，则

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全部累计未付收益一并转出；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

累计未付收益为正收益，则累计未付收益继续保留在投资者基金账户；若投资者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部分转出，且投资者

基金账户中货币基金累计收益为负收益， 则根据基金转出份额占投资者所持全部货币基金份额的比例相应转出同比例累

计未付收益。

１０

、基金转换业务除保本基金遵循“后进先出”外，其它基金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 “先进先出”即首先转换持有

时间最长的基金份额，“后进先出”即首先转换持有时间最短的基金份额。 如果同一投资者在基金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提出

转出基金的赎回申请，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１１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和

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适用于相关基金转换业务。

１２

、本公司对直销渠道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实行优惠，优惠后申购补差费不得低于

０．６％

，如原申购补差费等于、

低于

０．６％

的，或者为固定费用的，按照原申购补差费执行。

投资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对直销渠道业务进行咨询

（

１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６２８ ５８８８

。

（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销售机构提出固定日期和固定金额的扣款和申购申请， 由指定销售机构在约

定扣款日为投资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交易方式。

此次开通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机构为：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办理要求以销售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公司规定的最低限额。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１－４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

３

层

联系人：张婷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９２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６９０

网站：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投资者可到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柜台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 也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办理本基金网

上交易业务。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

提供转换业务的场外非直销机构：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暂未开通场内销售方式。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基金管理人在

Ｔ＋１

日（

Ｔ

日为开放日）通过指定媒体和本公司网站披露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基金各场外非直销机构或本基金管理人联系。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本公司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上述转换的业务规则及有关限制，届时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等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上的《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关于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参与

部分代销机构开展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部分代销机构协

商一致，现决定本公司旗下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参与以下代销

机构开展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限前端收费方式）。

一、代销机构及具体优惠方案

序号 机构名称 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

（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

通过柜台交易系统现场委托指定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

。

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

费率

４

折优惠

。

３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

费率

４

折优惠

。

４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网上委托指定基金申购业务

（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

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费率

４

折优惠

；

通过柜台交易系统现场委托指定基金定期

定额申购业务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享受费率

８

折优惠

。

注

：

１、

以上费率优惠方案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２、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二、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活动截止时间以各代销机构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１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限于基金的前端收费方式。

２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原申购费率等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３

、各代销机构保留对参与优惠的基金品种及折扣率进行调整的权利，请投资者注意查阅各代销机构相关公告。

４

、本公告解释权归各代销机构所有，具体业务规则及活动结束时间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ｗｋ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５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关于东方利群混合在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通

定期定额投资、转换业务及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联合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数米基金”）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开通东方利群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的定期定额投资、转

换业务，并同时参加申购和定投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公告如下：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基金转换业务

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办理要求以销售机构的交易细则为准，但不得低于基金管理公司规定的最低限额。

２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及费用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间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二、申购和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方案

客户通过数米基金电子交易平台数米基金网（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本公司基金，其申

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受

４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

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费率折扣。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０７６ 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６２８ ５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３日

关于增加建设银行为东方利群混合基金代销渠道

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署的代理销

售补充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 将新增建设银行代理本公司管理的东方利群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４０００２２

）的销售业务、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建设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等业务，具体办理程

序请遵循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建设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